疏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
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2025年第11期）

根据自治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涉及我辖区3家食品经营主体，3个批次的食品不合格。现将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通告如下：
一、疏勒县如斯兰方便超市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10月14日，我局收到新疆华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疏勒县如斯兰方便超市（以下简称当事人）2025年09月07日销售的芹菜抽检后出具的编号为：NO:2025-HBJC-BG-8081G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显示，当事人2025年09月07日销售的芹菜经抽样检验，噻虫胺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风险控制情况。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构成了销售不合格芹菜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其错误行为，表示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在案件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及时向我们提供相关证据。由于当事人购进商品，并无主观上的故意违法，因市场机制不完善，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号）第十四条第二、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规定，以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48.00元（肆拾捌元整）；
2、处以1000.00元罚款（壹仟元整）。
（三）消费提示。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蔬菜、水果时应从有合法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店购买，购买时可以向商家索要查看索票索证，购买时要注意观察蔬菜、水果有没有黑斑和异味、有没有掉色等。 
二、疏勒县开平蔬菜店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10月21日，我局收到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天津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对疏勒县开平蔬菜店（以下简称当事人）2025年09月17日销售的油麦菜抽检后出具的编号为：NO:A2250698389101003C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显示，当事人2025年09月17日销售的油麦菜经抽样检验，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风险控制情况。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构成了销售不合格油麦菜的违法行为。
[bookmark: _GoBack]鉴于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其错误行为，表示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在案件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及时向我们提供相关证据。由于当事人购进商品，并无主观上的故意违法，因市场机制不完善，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号）第十四条第二、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40.00元（肆拾元整）；
2、处以1000.00元罚款（壹仟元整）。
（三）消费提示。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蔬菜、水果时应从有合法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店购买，购买时可以向商家索要查看索票索证，购买时要注意观察蔬菜、水果有没有黑斑和异味、有没有掉色等。 
三、疏勒县金木扎提食品经营部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10月22日，我局收到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天津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对疏勒县金木扎提食品经营部（以下简称当事人）2025年09月21日销售的芹菜抽检后出具的编号为：NO:A2250714830101001C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显示，当事人2025年09月21日销售的芹菜经抽样检验，噻虫胺，噻虫嗪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风险控制情况。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构成了销售不合格芹菜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其错误行为，表示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在案件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及时向我们提供相关证据。由于当事人购进商品，并无主观上的故意违法，因市场机制不完善，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号）第十四条第二、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22.80元（贰拾贰元捌角）；
2、处以1000.00元罚款（壹仟元整）。
（三）消费提示。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蔬菜、水果时应从有合法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店购买，购买时可以向商家索要查看索票索证，购买时要注意观察蔬菜、水果有没有黑斑和异味、有没有掉色等。 
四、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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